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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会员和其他领地的权利与义务 

(一) 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 1 

 鉴于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八条规定，准会员权利与义务的性质及

范围应由卫生大会决定： 

 鉴于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组织法第八和第四十七条有关准会员及不负

责处理其国际关系、而又不是准会员的领地或领地群在区域组织中的权

利与义务， 

 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

 决定 

1. 准会员应享有下列权利： 

(1) 参加卫生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的讨论，但无表决权； 

(2) 除会务委员会、证书审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外，可参加卫生

大会的其他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，并提任职务和参与表决； 

(3) 除上述第(1)款中关于表决的限制外，根据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

四十八至六十八条、第八十三至八十四条，可与会员国平等地参与

处理大会及其委员会的会议事务； 

(4) 提出项目列入大会临时议程： 

(5) 与会员国平等，接受所有通知、文件、报告及记录； 

(6) 与会员国平等，参与制订关于召开特别会议的程序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本文(《世界卫生组织正

式记录》第 13、100 和 337 期)。(第 1(3)条中所提到的议事规则编号已与修订文本一

致，请见第 120 页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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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准会员应与会员国一样，有权向执行委员会提交建议，并根据

执委会规定的条例参加其所成立的委员会，但不得成为执委会成员; 

3. 除在决定准会员向本组织预算缴纳会费额时才对其地位差异

予以考虑外，准会员应承担与会员国同样的义务; 

4. 要求执行委员会考虑组织法第四十七条，并考虑会员国和区域

组织就准会员及领地或不负责处理其国际关系而又不是准会员的领

地或领地群在区域组织内的权利及义务的意见或建议，向下届卫生

大会提交一份附有建议的报告。报告应于大会召开前两个月送到各

会员国。 

(二) 区域组织 1 

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， 

注意到组织法第八及第四十七条; 

注意到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关于准会员权利和义务的决议的第四段 2; 

注意到执行委员会第二、三届会议的报告 3; 

注意到关于泛美卫生组织 4 的声明 5;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通过本文(2.103 号决议)。第

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及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五、十九届执行

委员会对准会员的权利及义务作了进一步的审议，但未作修改。有关决议刊载于《世

界卫生大会及执行委员会决议及决定手册》第一卷，6.2.2 章。关于在本区域内尚未

设政府的会员国参加非洲区域委员会，请阅 WHA28.37 号决议。 
2 同上。 
3 《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记录》第 14 期第 26、54 页; 第 17 期第 17 页。 
4 重新命名的“泛美卫生组织”是第十五届泛美卫生大会（一九五八年九月－十

月）决定的。 
5 《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记录》第 21 期第 38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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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决定如下： 

1. 按组织法第四十七条，某一区域的会员国应认为是其政府设在本区

域内的那些会员国; 

2. 凡其政府不设在本区域内的会员国，(1)或按其宪法认为本区域内的

某些领地或领地群为其国家领土的一部分，(2)或负责处理本区域内各领

地或领地群的国际关系，则应作为会员参加本区域委员会。在此情况下，

它们应享有本区域会员国的一切权利、特权和义务，但依上述(1)和(2)
规定，本区域内所有领地或领地群，各只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3. (1) 本区域内不负责处理其国际关系的领地或领地群，不论其是否

是准会员，根据组织法第八和第四十七条，均可参加区域委员会; 

(2) 除在区域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小组委员会上对财务或立法问题

无表决权外，准会员享有本区域组织内的所有权利和义务; 

(3) 根据组织法第八条，准会员代表应具有卫生技术方面资历，并

应从当地人中遴选; 

(4) 至于那些不负责处理其国际关系同时又不是准会员的领地，上

述(2)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，应经上述第 1 条所规定的会员国与负责

领地的国际关系的会员或其他当局磋商; 

(5) 根据组织法第五十(六)条，在任何追加拨款时，区域委员会应

考虑会员国为一方与准会员及其他不负责处理其国际关系的领地或

领地群为另一方的两地位之间的差异。 

4. 考虑到泛美公共卫生组织 1 主任的声明及该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

合并尚在进行。因此，采纳美洲区的建议，有待于合并的谈判结束;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记录》第 21 期第 38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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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执行委员会应继续审议上述决定的实施情况，并不得迟于第五届世

界卫生大会1时，就此向大会提交报告，以便大会根据实施情况，确定上

述决定是否需要修订以及如何修订。 

 

————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参阅第 20 页脚注 1。 




